
食物環境衞生署  
食物安全中心  

業界諮詢論壇第十一次會議紀要  
 

日期: 二零零八年六月五日(星期四)  
時間: 下午二時三十分  
地點: 香港中環愛丁堡廣場3樓會議室  
出席者  
政府代表

何玉賢醫生  顧問醫生(社會醫學)(風險評估及傳達) (主席) 
陳漢儀醫生 食物安全專員  
馮宇琪醫生  首席醫生(風險評估及傳達)   
王敏菁醫生  高級醫生(風險傳達)  
廖珮珊女士  科學主任(營養標籤)  
朱源強先生 科學主任(標準訂定)  
鍾國華先生 衞生總督察(食物標籤)  
黃雄明先生  總監(風險傳達)  (記錄員) 

 
業界代表

黎倩雯 女士 屈臣氏實業 

張思定 先生 屈臣氏實業 

林麗娜 女士 屈臣氏實業 

梁詠思 女士 美國雅培製藥有限公司 

陳維業 先生 美國雅培製藥有限公司 

劉佩研 女士 永旺(香港)百貨有限公司 

黃智堯 先生 永旺(香港)百貨有限公司 

李嘉嘉 女士 愛克貿易有限公司 

黃穎怡 女士 淘化大同食品有限公司 

周麗媚 女士 淘化大同食品有限公司 

林詩韻 女士 現代管理（飲食）專業協會 

郭兆光 先生 金寶湯亞洲有限公司 

張曉明 女士 金寶湯亞洲有限公司 

顏慶進 先生 稻苗學會 

邱金榮 先生 稻苗學會 

梁志偉 先生 稻苗學會 

簡慧薇 女士 可口可樂中國有限公司 



陳樂揚 先生 大昌貿易行 

葉慧敏 女士 大昌華嘉香港有限公司 

陳祥佐 先生 港九新界屋邨酒樓商會 

方永昌 先生 九龍城 - 方榮記 

陳佩欣 女士 恒天然乳品(香港)有限公司 

梁凱欣 女士 菲士蘭(香港)有限公司 

陳婉珊 女士 美國吉時兄弟(香港)有限公司 

周國樑 先生 美國吉時兄弟(香港)有限公司 

廖寶韶 先生 葛蘭素史克有限公司 

潘權輝 先生 香港餐務管理恊會 

楊可欣 女士 香港餐務管理恊會 

陳伯南 先生 香港食品科技恊會 

侯綺蓮 女士 香港黃金海岸酒店 

袁霖標 先生 香港火腿廠控股有限公司 

雷淑英 女士 香港酒店業協會 

森拓朗 先生 香港益力多乳品有限公司 

羅少明 先生 香港益力多乳品有限公司 

吳日明 先生 香港益力多乳品有限公司 

梁耀鴻 先生 香港山崎麵飽有限公司 

劉雪賢 女士 利和 

張經泰 先生 諾士佛台協會 

李廣林 先生 九龍總商會 

劉建華 先生 九龍總商會 

何嫚 女士 南順(香港)有限公司 

蔡利達 先生 李錦記國際控股有限公司 

關子俊 先生 美贊臣 

黎柏順 女士 無印良品 

曹承平 先生 無印良品 

陳綺萍 女士 雀巢香港有限公司 

周治恩   日健日本食品有限公司 

張仲雯 女士 伯伯加奴太平洋有限公司 

梁寶婷 女士 百佳 

陳永昌 先生 八珍國際有限公司 

林澤汶 先生 香港必勝客 



甘毅夫 先生 美國太子行(香港)有限公司 

沈敏茜 女士 聖安娜餅屋有限公司 

羅淑君 女士 始信食品有限公司 

鄧國輝 先生 生力啤香港有限公司 

盧偉略 先生 慎昌有限公司 

凌以恕 先生 太古糖業有限公司 

尹亮恒 先生 滙泉國際有限公司 

周楓妍 女士 香港中華廠商聯合會 

白富鴻 先生 香港中華廠商聯合會 

何兆桓 先生 牛奶公司集團 

黃婉芝 女士 嘉頓有限公司 

陳詩杰 先生 嘉頓有限公司 

劉耀輝 先生 香港食品委員會 

胡婉玲 女士 美心食品有限公司 

簡卓曦 先生 美心食品有限公司－美心西餅 

伍瑋琪 女士 美心食品有限公司－大埔中央產品 

區凱豐 先生 香港聯合利華有限公司 

葉碧雅 女士 維他奶國際集團有限公司 

李燕荑 女士 美國惠氏藥廠(香港)有限公司 

 



開會詞

1. 主席歡迎與會人士出席會議，並介紹出席論壇的政府代表，包括食物安全專員

陳漢儀醫生。 
 
議程項目一

通過上次會議紀要 
2. 一名業界代表說，他於上次會議中曾表示，業界難以接受憲報所公佈的營養標

籤規例。他要求在上次會議紀要中加入有關意見。  
 
3.  主席答稱，可加入有關意見。 
 
4. 上次會議紀要無須再作修改，獲得通過。 
 
議程項目二 
營養標籤規例的進展 
5.  陳漢儀醫生歡迎所有與會人士，並表示《修訂規例》已於五月二十八日獲立法

會通過。為協助業界遵從《修訂規例》，中心將於短期內舉辦工作坊、論壇和技術

會議，又會提供技術指引和檢測方法技術指引，方便業界了解營養標籤規例。她希

望業界明白營養標籤在健康飲食中是十分重要的。世界衞生組織已把營養列為可促

進公眾健康的重要範疇，食物安全中心(中心)會繼續在營養標籤教育方面與業界及

專業團體保持聯繫。 
 
6.  廖珮珊女士簡介關於營養標籤及營養聲稱規定的《修訂規例》。她表示，《2008
年食物及藥物(成分組合及標籤)(修訂：關於營養標籤及營養聲稱的規定)規例》(《修

訂規例》)於四月三日刊憲，四月九日向立法會提交，五月二十八日獲得通過。《修

訂規例》將於二零一零年七月起生效。她進一步介紹《修訂規例》的涵蓋範圍、核

心營養素、營養聲稱、營養標籤制度的豁免規定、反式脂肪含量的標示和容許彈性

處理的情況。 
 
7.  主席補充說，技術指引的最終擬稿正在擬備中，稍後會上載至中心網頁，以便

徵詢業界的意見。他鼓勵業界就修訂擬稿提出意見，有關資料將會納入在最終定稿

內。此外，主席告知與會人士，將於今年九月舉辦數次工作坊，協助業界遵從《修

訂規例》。 
 
8.  一名業界代表問及有關鈉、膽固醇和反式脂肪的0克聲稱，又表示針對營養標籤

制度的化驗服務有限。 
 
9.  主席表示，各項技術問題將於稍後舉行的技術會議上詳細討論。他說，部分外



國進口食物的營養標籤已涵蓋所需的部分營養素資料，業界可能只需處理其他營養

素資料，以符合本港規定。 
 
10. 一名業界代表問，在更改食物標籤前(例如為遵從本港規例而加上附有營養資料

或配料表的標貼)，是否須先取得製造商的書面同意。 

11. 鍾國華先生回答說，根據現行的標籤規例，必須取得製造商或包裝商的同意。 

12. 一名業界代表稱，剛在當日早上舉行的零售業工作小組會議上得悉無須取得有

關同意。 

13. 主席回應說，中心會研究此事。 

(會後補註：中心已徵詢法律意見。根據《食物及藥物(成分組合及標籤)規例》第

5(1B)條，任何人不是原本負責在食物上加上標記的製造商或包裝商將為施行法例

而加上標記或標籤的食物或藥物的標籤更改、移去或塗掉，即屬犯罪。如貼上新

標籤等同更改、移去或塗掉符合有關條文的現有標籤，這項規定才會適用。換言

之，更改、移去或塗掉根據其他地區的法律(而非本港法律)貼上或加上的標籤，

則不屬犯罪。這項原則同樣適用於營養標籤規例。不過，業界應留意他們與進口

商或海外供應商有否就更改進口食物上的原本標籤一事訂立合約條文。)  
 
14.  另一業界代表問，營養標籤規例會否在短期內(例如五年或十年)再次修訂。 
 
15.  主席回答說，所有規例修訂工作將會在立法程序中徵詢市民和業界的意見。中

心現正舉行技術會議，以便就食物防腐劑、殘餘除害劑和染色料等修訂規例徵詢業

界的意見。 
 
16.  一名食物業協會代表說，中文大學提供有關營養成分的化驗服務。 
 
17.  一名業界代表問，中心會否接受海外化驗結果。 
 
18.  主席指出，只要結果準確無誤，中心會接受海外化驗結果。 
 
19.  一名業界代表希望知道有關錯誤標示營養資料的扣分制度。 
 
20.  主席明白業界的憂慮，並說業界如提供不當的食物標籤，可遭扣分。不過，

如屬首次觸犯輕微違例事項，中心一般會先發出警告，並給予時間讓業界糾正。

如業界不採取補救行動，中心才會作出檢控。 
 
(會後補註：主席提及的「扣分」是指根據違例記分制進行扣分。該制度適用於所有



食物業處所(包括持有由食物環境衞生署發出的牌照和許可證的熟食檔)的持牌人。) 

 

議程項目三

「食物安全五要點」宣傳運動 
21.  黃雄明先生表示，正確處理食物是預防由食物引起的疾病的重要一環。中心最

近參考了世界衞生組織的食物安全信息，針對香港情況擬定了「食物安全五要點」，

即精明選擇、保持清潔、生熟分開、煮熟食物和安全溫度。為凝聚社會力量以提升

食物安全，中心會在六月至九月期間舉行大型宣傳運動，以推廣「食物安全五要點」。

宣傳方式包括海報、政府宣傳短片、電視短劇、參加美食博覽 2008、報章特稿、派

發小冊子和巨型掛牆式橫額廣告等。中心將為各區食物業處所員工、教師和市民舉

辦 22 場食物衞生講座。這項運動有兩項重點活動，分別是在六月二十九日舉行的「食

物安全日」和在七月三日舉行的『食物安全「誠」諾』簽署儀式。為凝聚社會力量

一同奉行優良規範以提升食物安全，他呼籲食物業協會參加有關活動。 
  
22.  主席和陳醫生邀請食物業協會和其他持牌食物業處所簽署『食物安全「誠」諾』，

協助推廣信息和為食物業界樹立良好榜樣。 
 
23.  馮宇琪醫生說，除食物從業員外，顧客對正確處理食物的認識在食物安全課題

上亦十分重要。 
 
24.  一名業界代表認同馮醫生的看法。 

25.  主席強調三方合作的重要性。除業界外，中心亦會舉行各項宣傳運動，教育市

民有關食物安全知識。 

26.  陳醫生、馮醫生和黃醫生由於需要出席另一會議，故於下午三時五十分離席。 
 
議程項目四

修訂《食物內防腐劑規例》 

27.  主席說，《食物內防腐劑規例》各項修訂已獲立法會通過，並會於二零零八年

七月一日起生效。為讓業界有足夠時間為轉變作好準備，當局建議給予兩年過渡期

(由《2008 年食物內防腐劑(修訂)規例》(《修訂規例》)生效起計)。在過渡期內，任

何一項食物只須完全符合《食物內防腐劑規例》或《修訂規例》的規定，均屬合法，

無須同時符合《食物內防腐劑規例》和《修訂規例》的規定。此外，有關使用指引

已上載至中心網頁。主席歡迎業界就使用指引提出意見。

28.  朱源強先生表示，《修訂規例》參考了食品法典委員會《食物添加劑通用標準》，

作出以下主要修訂：修訂抗氧化劑的定義；設立新的食品分類系統；合併附表1的第



I部和第II部；把《食物添加劑通用標準》所訂明的防腐劑和抗氧化劑，以及其准許

使用量納入規例。 
 
29.  一名食物代表問，以不同類別食物製造的合成食物可使用何種防腐劑和抗氧化

劑。 
 
30.  朱先生答說，合成食物指以兩種或以上配料製成的食物。合成食物可含有防腐

劑及／或抗氧化劑，但有關防腐劑及抗氧化劑必須准許用於個別配料，含量則按該

個別配料在有關合成食物中所佔的比例而定。 
 
31.  幾名業界代表問，應否在食物標籤上列出所帶入的防腐劑。 
 
32.  鍾國華先生說，根據現行標籤規例，所有食物添加劑(包括所帶入的防腐劑)如
在最終食品中仍然存在，則應在食物標籤上的配料表中列出。 
 
33.  主席補充，食物內的所有防腐劑應在食物標籤上列出，並表示會在二零零八年

七月十一日有關《食物內防腐劑規例》的技術會議上進一步討論此事。 
   
議程項目五

規管紅2G 
34. 主席告知與會人士，立法會已於二零零八年六月四日通過修訂《食物內染色料規

例》，即把紅 2G從附件 1 中剔除。中心早前以「避免在香港使用紅 2G作為食物染色

料」為題，向業界發信，提醒他們遵從有關規定。主席強調，修訂規例將於二零零

八年十二月一日起生效，業界必須停止以紅 2G作食物染色料，並應把所有含紅 2G
的食物售畢。 
  
議程項目六

其他事項

35.  餘無別事，會議於下午四時十五分結束。 


